






法律意见书

第一部分引言

一、 释义

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 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：

本法律意见书 指 《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关于2025年怀化市本级第三批

土储债项目002号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》

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(三十一期)指本期债券

本项目、 项目 指 2025年怀化市本级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2号

指本所、 本所律师 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 长沙分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

长沙分所

《2025年怀化市本级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2号预期收益与《平衡方案》 指

融资平衡方案》

《专项评价报告》 指 《2025年怀化市本级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2号收益与融资

资金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

元、 万元、 亿元 指 人民币元、 万元、 亿元

2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